附件2
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第十五届研究生会委员会委员
候选人条件及产生办法
 
一、委员候选人条件
凡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全日制在学的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符合下列条件者，均可被提名为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第十五届研究生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2．具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能模范地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学习努力，成绩优良，热爱学生会、研究生会工作，勤勉踏实，具有做学生会、研究生会工作的实际能力和经验或具有某一方面的特长；
3．能与广大同学保持密切联系，为广大同学所拥护和信任，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参政意识。
4．对于现有制度、章程具有反思意识，敢于反映现有不足，能够及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
二、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委员候选人的产生，按民主集中制、公开和机会均等的原则，经反复酝酿，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协商产生。
1．由苏州医学院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选举工作组选举产生的正式代表召开代表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投票决定委员候选人名单；
2．委员候选人应按分配名额和委员候选人得票由多到少确定；其中，到会人数不得低于应到正式代表的四分之三；委员候选人的得票数不得低于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
3．最后产生的委员候选人，必须报请本单位党（工）委（党总支）审核同意后，方可确认其为本届研究生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4．各单位正式确认的委员候选人，需按统一格式向大会提供书面材料。
委员候选人简介的统一格式为：
委员候选人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政治面貌，培养单位，所在年级，所学专业。曾任何学生干部职务，现任何学生干部职务，曾获何种奖学金以及何种荣誉称号（注明奖项年份、全称），字数在200字以内。
 
苏州医学院研究生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